
三、本縣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實務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各階段應辦事項-災前整備

1. 更新災害防救業務通訊錄

2. 行文各單位加強防救災整備工作

3. 參加中央氣象署視訊會議

4. 災害情資及時發布各災防業務LINE群組

5. 多元管道發布災前整備階段處置作為

6. 簽辦應變中心開設(含通報單、管制區
劃設公告、經費動支、緊急應變小組班
表)

7. 工作會報會議資料整備(報告事項)

8. 自主檢核表回傳消防局彙整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各階段應辦事項-災前整備

8. 應變中心文書資料整備、資通訊設備整
備、視訊測試、場地布置、環境整理

9. EMIC系統專案開設

10.電子媒體新聞監看及網路社群輿情蒐集

11.紙本傳真通報回傳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各階段應辦事項-災時應變

1. 召開工作會報、製作會議紀錄及列管事
項回復表、追蹤各單位辦理情形

2. EMIC系統災情監控、通報、分派、處
置、彙整、追蹤列管及通報表定時填報

3. 災害情資及時發布各災防業務LINE群組

4. 多元管道發布災情狀況、統計數據及災
時應變階段處置作為

5. 電子媒體新聞監看及網路社群輿情蒐集

6. 紙本傳真通報回傳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各階段應辦事項-災後結案

1. 簽辦應變中心撤除

2. 應變中心場地復原、支用經費核銷

3. 多元管道發布災情狀況、統計數據及復
原重建階段處置作為

4. 電子媒體新聞監看及網路社群輿情蒐集

5. 撰寫內政部總結報告

6. 填報公務統計報表臨時報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報重要列管事項

1. 建設處、林務所及各鄉(鎮)公所規劃主、
次要道路搶通優先順序(應將緊急救護、
長照及收容避難弱者機構送醫路線一併
納入考量)並明訂權責，颱風侵襲前預
先規劃救災人員及機具配置

2. 衛生局整合金門醫院及在地醫療院所規
劃颱風侵襲前針對預產期將屆之孕婦及
洗腎患者預防性提前入院處置之SOP。

3. 建設處針對各重要道路、路口周邊設立
之廣告物、招牌及老舊鐵皮違建，如有
安全之虞，必要時應有相關強制執行作
為，以確保民眾生命安全。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報重要列管事項

4. 建設處、林務所及各鄉(鎮)公所簽訂搶
災搶險開口契約，及各鄉(鎮)公所簽訂
民生物資開口契約之廠商應避免重複，
建議分散並以轄內廠商為主要簽訂對象，
以確保廠商供應量能

5. 各項與民眾權益相關資訊(如海陸空交
通資訊等)，請各業管單位透過多元管
道發布以利民眾儘速得知

6. 請台電公司預先研判颱風可能影響情形，
視情況向總公司申請啟動人、車、機具
預先支援機制，並持續協助規劃及推動
本縣電力纜線全面地下化工程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問題檢討-災情管制

1. 各鄉(鎮)公所大量災情同時湧入EMIC系
統，因採系統及二聯單(EXCEL表)雙重
管制，嚴重癱瘓應變人力配置

→改為主要使用EMIC系統管制災情，二
聯單列為極端狀況下致系統無法操作時
之替代方案

2. 各鄉(鎮)公所自行處置完成之災情並未
特別註記，導致本局重複派遣業管單位
處置(多為路樹災情)

→請各鄉(鎮)公所未來落實於災情描述註
記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問題檢討-災情管制

3. 積淹水災情涉及諸多單位業管，本局難
以區分權責予以指派

→積淹水災情一律先行指派工務處確認權
責，如非工務處業管，則再行指派業管
單位處置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問題-通報表填報

1. 各鄉(鎮)公所人力不足，每3小時填報
造成輪值人員無法充分休息

→各鄉(鎮)公所21時填報後，於隔日6時
再行填報(24、3時不需填報)，另A1a、
A2a由縣應變中心統一填報，公所不需
填報

2. A1a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情通報表：死亡、
失蹤、受傷、房屋毀損數據未落實統計

→災情落實填寫傷損資料，即可利用「匯
入災情傷損資料」快速完成填報



去年度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問題-通報表填報

3. A2a警戒區域劃定通報表：警察局、第
九岸巡隊執行開立勸導單及舉發單數據
未落實統計，撤除危險區域未填寫

→請警察局、第九岸巡隊利用修改方式落
實填報數據，消防局於撤除後落實填報
數據

4. A3a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通報表：系統
未建置人車數據統計功能，各單位數據
難以彙整統計

→請各單位利用EMIC系統及Google雲
端試算表落實填報數據，以利彙整



EMIC 2.0-系統登入

正式區



EMIC 2.0-系統登入

演練區



EMIC 2.0-系統登入



EMIC 2.0-系統登入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管理)

1. 可檢視登入帳號所對應災害應變中心層
級(縣、鄉鎮)開設之專案

2. 可針對業務主管災害專案進行開設、撤
除或重開(消防局-風震火爆；工務處-
水災；建設處-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觀光處-陸海空難；環保局-
毒化災…等)，系統亦允許同時有多專案
開設

3. 另有快速開設專案功能，可直接對應上
層災害應變中心已開設之專案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管理)



檢視登入帳號所對應災害應變中心層級
(縣、鄉鎮)開設之專案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管理)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管理)



對應中央專案

自行新增專案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管理)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查詢)



EMIC 2.0-專案開設(專案查詢)

可查詢本縣各級應變中心(縣、鄉鎮)
開設之專案，亦可自訂開設時間查
詢已撤除之專案內容



EMIC 2.0-工作會報(工作會報管理)



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由指揮官(縣長)
主持召開工作會報，可藉此功能
上傳會議紀錄，並指定單位針對
列管事項進行回復

EMIC 2.0-工作會報(工作會報管理)



EMIC 2.0-工作會報(指示事項回報)



EMIC 2.0-工作會報(指示事項回報)



EMIC 2.0-災情受理、處置及結案流程



EMIC 2.0-災情受理、處置及結案流程

1. 受理管道包含：1999、119、110轉報、
進駐單位或鄉(鎮)公所自行受理、網路
災情通報及LINE災情通報等

2. 受理災情後，立即登錄EMIC系統報告
災情，並詳填災情內容各項欄位



EMIC 2.0-災情(報告災情)



EMIC 2.0-災情(報告災情)



需填寫欄位會根據災情類別
的不同而改變

EMIC 2.0-災情(報告災情)



EMIC 2.0-災情(報告災情)



EMIC 2.0-災情(報告災情)



EMIC 2.0-災情受理、處置及結案流程

3. 隨時檢視EMIC系統是否有未回復之災
情，確認災情內容後立即派員進行處置，
並回復初步處理情形

4. 災情處理期間，如接獲現場最新情資，
應適時登錄EMIC系統續報災情及回復
處理情形

5. 鄉(鎮)公所自行受理並登錄EMIC系統之
災情，分為以下兩種處理方式：

(1)災情描述註記「自行處置完成」：消防
局仍會指派業管單位知悉，以利再次確
認鄉(鎮)公所是否需要協助



EMIC 2.0-災情受理、處置及結案流程

(2)災情描述註記「需業管單位協助處置」：
消防局直接指派業管單位處置，同第3
點，確認災情內容後立即派員進行處置，
並回復初步處理情形

6. 工務處針對積淹水災情訂有權責分工
原則，惟本局僅憑災情內容資料難以
區分權責，故積淹水災情一律先行指
派工務處確認權責，如非工務處業管，
請通知消防局重新指派業管單位處置

7. 確認現場災情處置完畢後，於EMIC系
統完成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受理、處置及結案流程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災情 權責單位

路樹倒塌 建設處

路樹倒塌造成機車騎士受傷 建設處、消防局、警察局

路樹倒塌造成電線斷裂 建設處、台電、中華電信

路樹倒塌造成某國小學童受傷 建設處、消防局、教育處

視災情描述可能會需要指派複數權責單位
共同處理，需特別留意！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指派)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回復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狀態檢視)



災情待處理-顯示紅色字體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狀態檢視)



災情處理中-顯示橙色字體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狀態檢視)



災情已處理-顯示綠色字體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狀態檢視)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結案)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結案)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結案)



災情結案完成-整筆顯示綠色字體

EMIC 2.0-災情管理(災情結案)



EMIC 2.0-災情統計查詢



EMIC 2.0-災情統計查詢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表號 名稱 權責單位

A1a 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情通報表 消防局、各鄉(鎮)公所

A2a 警戒區域劃定通報表 消防局、各鄉(鎮)公所

A3a 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通報表 消防局、各鄉(鎮)公所

A4a 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民政處、各鄉(鎮)公所

D1a 醫療機構災情通報表 衛生局

D2a 緊急醫療救護通報表 衛生局

D3a 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通報表 社會處、各鄉(鎮)公所

D4a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通報表 社會處、各鄉(鎮)公所

F1a 交通災情通報表 工務處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災情通報填
報規定(第5點)

1. 三級開設時，無災情不須填報；有災情
於每日8、18時填報A1a、A2a、A3a、
A4a

2. 二級開設時，每日6、12、18、24時
(每6小時)填報

3. 一級開設時，每日3、6、9、12、15、
18、21、24時(每3小時)填報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 請民政處、衛生局、社會處、工務處每
3小時(3、6、9、12、15、18、21、2
4)填報EMIC系統業管通報表，審核人
填寫「縣長」

• A2a警戒區域劃定通報表：「執行情形」
部分請警察局、第九岸巡隊利用修改方
式填報開立勸導單及舉發單數據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 A3a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通報表

1. 請警察局填報「警察、義警、民防」數
據、後服中心填報「國軍」數據、第九
岸巡隊填報「海巡」數據

2. 請其餘進駐單位及各鄉(鎮)公所填報
「出動救災人員、裝備、機具統計表」
Google雲端試算表，以利消防局彙總
數據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EMIC 2.0-通報表填報作業



Q&A


